
智慧財產法院併案解釋憲法聲請書

本院因審理 1 0 8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22號 違 反 著 作 權 法 案 件 ，對於 

應 適 用 之 法 律 ，依 合 理 之 確 信 ，認 為 有 牴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，且本院 

前已於審理 1 0 1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88號 、1 0 6 年度刑智上更（一） 

字第 1 號 、1 0 7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26號 、1 0 7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

41號 等 違 反 著 作 權 法 案 件 ，對 相 同 法 律 提 出 解 釋 憲 法 聲 請 ，為法 

律 公 平 適 用 ，爰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違憲之具體理由，聲請 

併 案 為 憲 法 解 釋 如 下 ：

壹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依據及目的

法 官 於 審 理 案 件 時 ，對 於 慮 適 用 之 法 律 ，依 其 合 理 之 確 信 ， 

認 為 有 牴 觸 憲 法 孓 疑 義 者 ，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 

，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，聲請司法 

院 大 法 官 解 釋 ，此迭經司法院釋字第371 、5 7 2 、5 9 0 號解 

釋 在 案 。又 民 國 （下 同 ）1 0 8 年 1 月4 日甫通過之憲法訴訟 

法 （尚未施行）第55條 亦 規 定 各 法 院 就 其 審 理 之 案 件 ，對裁 

判 上 所 應 適 用 之 法 律 位 階 法 規 範 ，依 其 合 理 確 信 ，確認有牴 

觸 憲 法 ，且對該 案 件 之 裁 判 結 果 有 直 接 影 響 者 ，得聲請憲法 

法 庭 為 宣 告 違 憲 之 判 決 ，其規範意旨與上開司法院大法官解 

釋 相 同 並 更 明 確 規 範 之 。本院審理 1 0 8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22 

號被 告 ◦ 〇〇涉嫌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 3 項 之 罪 ，依合理 

之 確 信 ，認該等規定有牴觸憲法第7 、8 、23條 之 疑 義 ，且 

對 本 案 件 之 裁 判 結 果 有 直 接 影 響 ，而有聲 請 解 釋 之 必 要 ，爰 

依 上 開 解 釋 裁 定 停 止 訴 訟 程 序 ，並 提 起 本 件 憲 法 解 釋 。又相 

關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目 的 ，可參本院1 0 1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88 

號 、1 0 7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26號 解 釋 憲 法 聲 請 書 所 載 。

貳 、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



一 、 本案之背景事實

被 告 〇〇〇.為址設新北市 ◦ ◦ 區〇〇路 〇段 ◦ 巷 ◦ 號〇樓被 

告 〇〇〇資 訊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（下 稱 被 告〇〇〇公 司 ）負責人 

，自1 0 5 年 11月1 7日 前 某 日 起 ，在 新 北 市 〇〇區 ◦ ◦ 路〇〇 

巷〇弄〇號〇樓 住 處 及 〇〇〇公 司 内 ，未經美商〇〇公 司 （ 

下稱 ◦ ◦ 公司）之 同 意 或 授 權 ，將 〇〇公司享有著作財產權 

之 Windows 7 'Windows 8 . 1 、Windows 1 0 、Office 2010 

電腦程式著作重製於光碟，並 向 淘 寶 網 站 之 賣 家 「〇〇科技 

」購 得 偽 造 之 附 有 〇 〇 公 司 「Microsoft」及 「W i n d o w s」 

商標圖樣之 C0A 標 籤 ，再 於 其 住 處 内 ，利用電腦設備且透過 

網 際 網 路 以 帳 號 「 〇〇〇 」連線至雅虎奇摩拍賣網站

，及 以 帳 號 「 〇〇〇 」 、 「 〇〇〇 」

連 線 至 露 天 拍 賣 網 站 ，刊登上開仿冒〇〇公司之商標標籤及 

侵 害 電 腦 程 式 著 作 之 商 品 訊 息 ，販售予不特定之消費者而行 

使 之 。嗣 〇〇公司於1 0 5 年 11月1 7日 、同年月1 8日 、1 0 6 年 

4 月1 日 ，在雅虎奇摩及露天拍賣網站向上開拍賣帳號購得 

含C0A 標籤之光碟共4 片 ，並 匯 款 共 新 臺 幣 （下 同 ）3,610 

元 至 被 告 〇〇〇指 定 之 帳 戶 中 。〇〇公司取得上開光碟送鑑 

定 後 ，確 認 係 仿 冒 盜 版 光 碟 ，所含 C0A 標 籤 亦 屬 偽 造 ，其上 

並 有 偽 造 之 「Microsoft」及 「W i n d o w s」商 標 圖 樣 ，及附 

有未經合法授權之 ◦ ◦ 公司 「產品金 鑰」防 盜 拷 措 施 ，因認 

被 告 〇〇〇涉犯商標法第9 5 、97條 、刑法第2 1 6 、2 1 0 條及 

著作權法第91條第 2 、3 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於光碟 

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、同法第91之 1 條明知係侵 

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仍意圖散布等罪。

二 、 本案之審理經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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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） 臺 灣 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經偵查結果，主要係以被告〇〇〇

於 警 詢 及 偵 查 中 對 上 開 犯 罪 事 實 坦 承 不 諱 ，並有證人〇〇〇 

具 結 之 證 述 ，及 〇〇公司提出之美國著作權登記證明暨相 

關 宣 誓 書 、搜 索 扣 押 筆 錄 、扣 押 物 品 目 錄 表 、扣押物品清單 

、扣 押 物 品 檢 驗 報 告 （含 相 片 ） 、購 買 樣 品 檢 查 報 告 、經濟 

部 智 慧 財 產 局 商 標 檢 索 資 料 、雅虎奇摩拍賣網站及露天拍賣 

網 頁 列 印 資 料 、鑑 定 資 格 證 明 書 、〇〇公司之市場調查人員 

下 標 購 買 紀 錄 、現 場 採 證 照 片 等 件 在 卷 可 憑 ，因認被告之自 

白 與 事 實 相 符 ，而於1 0 7 年5 月2 3 曰以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

檢 察 官 1 0 6 年度偵字第2 8 6 5 6 號 起 訴 書 、1 0 7 年度偵字第 

2 4 8 6 4 號 追 加 起 訴 書 ，以被告〇〇〇涉犯商標法第9 5 、97條 

、刑法第 2 1 6 、2 1 0 條及著作權法第 91條第 2 、3 項意圖銷 

售而擅自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、同法 

第91之 1 條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仍意圖散布罪提 

起 公 訴 。

( 二 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亦認以 ◦ ◦ 公司販賣經合法授權商品之方 

式 ，被 告 〇〇〇應明確知悉其商品未得〇〇公 司 授 權 ，且亦 

明知所購得之 C O A 標籤為侵害商標權之物及偽造之準私文書 

，上 開 流 出 或 破 解 之 產 品 金 鑰 ，屬 規 避 防 盜 拷 措 施 之 資 訊 ，

卻 非 法 重 製 「Microsoft Office 2 0 1 0 」光 碟 ，認被告〇〇〇 

以一行為犯著作權法第91條 第 1 項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 

他 人 著 作 財 產 權 罪 、同法第91條第 3 項 、第2 項意圖銷售而 

擅自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、同法第91 

條 之 1 第3 項之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光碟而散布罪 

、同法第96條 之 1 第2 款之違法提供公眾使用規避防盜拷措 

施 資 訊 罪 、商標法第97條 販 賣 仿 冒 商 標 商 品 罪 、刑法第2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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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、第2 2 0 條第2 項 、第2 1 0 條 行 使 偽 造 準 私 文 書 等 罪 ，為 

想 像 競 合 犯 ，應從一情節較重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於光 

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，處有期徒刑1 年 。扣案 

之 光 碟 、盜 版 品 均 沒 收 ；未扣案犯罪所 得 2 , 6 1 0元 沒 收 ，於 

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之論知 

。另 被 告 〇〇〇本件行為時為被告〇〇〇公 司 之 代 表 人 ，並 

_ 指 示 〇〇公司將購買光碟及 C0A 標籤之費用1，0 0 0 元 ，匯至 

被 告 〇〇〇公司之玉山銀行帳戶，則被告〇〇〇公司因其代 

表 人 執 行 業 務 ，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 3 項之侵害著作財產權 

罪 ，應依著作權法第1 0 1 條之規定科罰金50萬 元 ，及沒收未 

扣案且無償取得之犯罪所得1，〇〇〇元。

(三）被 告 不 服 ，提 起 上 訴 ，本件合議庭受命法官於1 0 8 年6 月5 

曰行準備程序時，詢問本件所涉違反著作權法第91條第2 、

3 項 之 規 定 ，依 合 理 之 確 信 ，認 有 違 憲 疑 義 ，本合議庭前已 

於 1 0 1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88號 、1 0 7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26號 

案 件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，本件與該兩案聲請解釋之標的及理由均 

相 同 ，故本件倘併案聲請憲法解釋，兩 造 有 無 意 見 ，被告及 

其選任辯護人均表示無意見、檢察官則表示尊重本院之意見 

(見本院卷第 1 5 9 頁） 。嗣 經 本 合 議 庭 評 議 結 果 ，認應適用 

之著作權法第91條第 2 、3 項 ，依 合 理 之 確 信 ，確有違憲疑 

義 ，且因本合議庭已於1 0 1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88號 、1 0 7 年 

度刑智上訴字第26號就相同之法條規定聲請憲法解釋，另本 

院1 0 6 年 度 刑 智 上 更 （一 ）字第1 號 、1 0 7 年度刑智上訴字 

第41號等案件亦已就相同規定併案聲請憲法解釋，為法律之 

公 平 適 用 ，避免僅因承審合議庭不同而產生不同判決結果， 

本院認本件亦有加入併案聲請之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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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

一 、本 件 併 案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理 由 ，除引用本院 1 0 1 年度刑智上 

訴字第88號 解 釋 憲 法 聲 請 書 、補 充 解 釋 憲 法 理 由 書 ，及 106 

年度刑智上更（一 ）字第1 號 、1 0 7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26號 、 

1 0 7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41號 之 聲 請 書 外 ，並 補 充 如 下 ：

(一）現行著作權法第91條第 3 項 規 定 ，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犯前 

項 之 罪 者 ，處6 月以上5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得併科 50萬元以 

上 5 0 0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其歷年提高刑度之立法理由分別為： 

「以重製於光碟之方式侵害著作財產權者，其 不 法 獲 利 高 ， 

成 本 亦 低 ，致 著 作 財 產 權 人 損 失 亦 較 為 嚴 重 ，故加大罰金刑 

至5 0 0 萬 元 。」 、 「為 有 效 遏 阻 盜 版 光 碟 的 製 造 ，修正條文 

將 可 罰 性 最 高 的 侵 害 ，也 就 是 『為 了 銷 售 、出租而盜版光碟 

』之 罰 責 予 以 加 重 ，第3 項 將 自 由 刑 下 限 ，從 現 行 法 『拘役 

』提 高 到 『六個月』有 期 徒 刑 」 ，從 上 述 立 法 理 由 可 知 ，將 

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單獨立法並提高 

刑 罰 之 目 的 ，係 因 科 技 進 步 ，使 光 碟 之 重 製 變 得 相 當 容 易 ， 

成 本 低 且 獲 利 高 ，再 加 上 侵 害 之 權 利 人 眾 多 ，因而提高有期 

徒 刑 及 得 併 科 罰 金 之 刑 度 。然 前 述 立 法 理 由 均 以 「重製方法 

容易即等於大量重製」之 假 設 命 題 為 前 提 ，遂立法加重以重 

製於光碟之方式侵害著作財產權罪之刑度，惟上開假設過於 

單 一 ，忽 略 許 多 應 考 量 之 因 素 。首 先 ，重製方法容易確實降 

低 犯 罪 者 所 應 付 出 之 成 本 ，但 僅 有 重 製 成 本 之 降 低 ，未必即 

使 犯 罪 者 有 大 量 重 製 之 動 機 ，尚需考量所欲銷售對象之資格 

、購買力及所欲銷售之市場是否已達飽和等等，否則生產製 

造 之 產 品 未 必 得 以 成 功 銷 售 ，亦僅係增加產製者倉儲、維護 

、品 管 之 成 本 ，並未提高產製 者 大 量 生 產 之 動 機 。再 者 ，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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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毋需付出生 產 成 本 之 產 製 者 ，即以非法管道未經付費取得 

之電腦程式著作並拷貝販售者而言，亦會考量是否有可販售 

之 利 益 存 在 ，並非就任何產品均大量生產即可獲得高額利潤 

，故上開立法假設僅單純以重製成本降低即推論犯罪者有大 

量 重 製 之 行 為 ，並 因 而 加 重 處 罰 之 刑 度 ，此論證方式有不當 

連 結 之 嫌 而 違 平 等 原 則 、比 例 原 則 。況 本 件 僅 有 〇〇公司自 

網站上買得之盜版光碟4 片 ，循線至被告住處及公司内查扣 

之盜版光碟亦僅11片 （見原審卷第39至42頁） ，且被告販售 

之成本約4 7 0 、4 8 0 或7 2 0 元 ，售價則分別為6 0 0 、9 0 0 元 

等 情 （見本院卷第155 、1 5 9 頁） ，可見被告重製數量不多 

，販售每片光碟之獲利僅約1 0 0 元 左 右 ，總獲利未扣除成本 

亦僅有3 千 餘 元 ，卻仍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1 年 ，相較於刑 

法 上 之 其 他 罪 責 ，甚至在雲端大量下載軟體至隨身記憶體之

相 同 重 製 犯 行 ，顯然過重而不符平等原則，亦不合比例原則

〇

(二）1 0 6 年 10月2 6 日行政院會通過，並於同年11月2 日函送立法 

院審議版本之著作權法修正草案，其中第1 2 1 條第 2 、3 項 

關於以光碟涉犯重製罪之處罰，雖已刪除最輕本刑6 月以上 

之 法 定 刑 之 下 限 規 定 ，但仍以光碟區分法定刑度及是否為告 

訴 乃 論 之 罪 之 依 據 ，是著作權法縱使草案全文依院會版本修 

法 通 過 仍 未 做 任 何 刪 改 ，亦即仍有前述之違憲問題存在，況 

上開版本於同年11月1 0日即一讀迄今仍未有進展，而1 0 8 年 

6 月2 1 日立法院臨時會亦暫緩著作權法有關電腦伴唱機利用 

歌 曲 之 修 法 （見附件一） ，顯見著作權法修法不易，故著作 

權 法 得 否 於 近 期 内 修 法 ，而得以解決上開有疑慮條文產生之 

問 題 ，仍 屬 未 定 之 天 ，但自本院1 0 1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88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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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 充 解 釋 憲 法 理 由 書 公 開 後 ，本院已陸續有 1 0 6 年度刑智上 

更 （一 ）字第, 1號 、1 0 7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26號 、1 0 7 年度 

刑智上訴字第41號 之 併 案 聲 請 書 ，各界亦陸續對相關解釋聲 

請 提 出 意 見 ，本院 1 0 8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22號 被 告 〇〇〇所 

選任之辯護人亦對此表示意見並陳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9 4年 

4 月1 2日著作權法有關刑罰規定會議紀錄（見附件二） ，均 

一 併 附 上 供 大 法 官 卓 裁 。

綜 上 ，聲 請 人 基 於 上 述 合 理 確 信 之 理 由 ，包括本院1 0 1 年度刑智 

上訴字第88號 解 釋 憲 法 聲 請 書 、補 充 解 釋 憲 法 理 由 書 ，及 1 0 6 年 

度刑智上更（一 ）字第1 號 聲 請 書 、1 0 7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26號 、 

1 0 7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41號 聲 請 書 之 理 由 ，認著作權法第91條第 

3 項 （含同條第2 項 ）及同法第 1 0 0 條 但 書 之 規 定 ，牴觸憲法第 

7 條 平 等 原 則 、第8 條明確性原則及第 23條 之 比 例 原 則 ，且本院 

自1 0 2 年5 月2 0 曰就上開1 0 1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88號案件第一件 

聲請解釋案迄今已逾6 年 ，爰請鈞院儘速作成解釋宣告違憲。

肆 、附 件 ：

附 件 一 ：著作權法修法引發音樂人疑慮柯建銘••本次臨時會不列 

案 ，風 傳 媒 新 聞 ，1 0 8 年6 月2 4曰 。

附 件 二 ：蘇 清 文 律 師 、吳 詩 凡 律 師 即 被 告 〇〇〇之選任辯護人之 

刑 事 陳 報 狀 ，1 0 8 年6 月2 1 曰 。

謹 呈

司 法 院 公 鑒

聲 請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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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 108 年 7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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